民防验收备案号：[     ]   号
深圳市宝安区

人民防空工程专项竣工验收备案表

工程名称：        xxxxxxxxxxxxxxx        

       工程地点：         宝安xxxx              
设计单位：        xxxxxxxxxxx            

施工单位：         xxxxxxxxxxx           

监理单位：         xxxxxxxxxxx           
民防设备单位：       xxxxxxxxxxx           

质量监督单位：       宝安区质量监督检验站     

建设单位（印章）：   xxxxxxxxxxxxxxx        

深圳市宝安区建设局印制

	人

防

工

程

基

本

情

况
	竣工总建筑面积
	   Xxxxx  M2
	应建民防地下室面积
	  Xxx  M2

	
	实建民防地下室面积
	     Xxxx  M2
	人员隐蔽使用面积
	  Xxxx   M2

	
	防护等级 x  级，防化级别  x  级，为 x 等人员掩蔽所，可掩蔽 xx  人

	
	地下室平时用途 xxx ，地下室设xx 个防护单元。

	
	本小区设有防空警报器控制间 xx M2 ，位于   x 栋屋顶

	建设单位提交的备案资料：

1、深圳市宝安区民防地下室工程竣工验收报告（原件一份）；

2、施工许可证（复印件一份）；
3、区民防办签发的《民防建设意见单》、《民防工程设计审查意见》、《民防建设核准单》（复印件各一份）；
4、《深圳市房屋建筑面积测绘报告(竣工测绘)》（复印件一份，验原件）；

5、民防工程有关设计变更通知及竣工图纸(建筑、水、电及通风图纸，A3规格装订成册，盖竣工图章)；
6、民防设备安装单位签署的设备安装质量保修书（复印件一份）；
7、民防工程（防护门门框、密闭套管预埋等）隐蔽验收记录表（复印件一份）；
8、民防工程竣工验收整改意见（监理单位）（原件一份）。

	备

案

意

见
	本项目民防工程专项竣工验收备案文件已于     年  月 日收讫，文件齐全。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经办人
	姓名：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27660206

	签收人
	姓名：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
注：本表一式二份，建设单位、区民防办各一份。

